
计算机学院 2024 级学生转专业工作方案

为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，激发学习兴趣，依据《河南

工程学院普通本(专)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》(河工院教〔2024〕196

号)及《河南工程学院普通本(专)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》(河工院教

〔2024〕197 号)文件精神，结合学院实际，制定计算机学院 2024 级

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方案。

一、组织领导

学院成立计算机学院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学院转专业工作

方案的制定，转专业工作的整体协调等工作。领导小组下设转专业工

作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学院教务办公室，地点位于 1 号楼 313 办公室，

电话 62509585，负责转专业工作的具体实施，包括：接受学生政策

咨询、投诉处理、审核转出与转入学生资格、转入学生的学分认定和

课程补修等。

组 长：杨明明、李松阳

副 组 长：于海鹏、陈亮

办公室主任：汪伟

成 员：李华、张鸿、宋柯颖、张耀武、李运娣、许蒙蒙、

凌广明、毛艺楠、尹小龙

二、转专业要求

（一）学生对其他专业确有兴趣和专长，转专业后更能发挥其专

长的，可在第一学年第一学期申请转专业。二年级学生如确因专业不



适应，造成学习困难或确无能力修读原专业相关课程的，可在第二学

年第一学期申请留级转入相关专业。

申请转入计算机学院相关专业，可作为证明材料的成果包括：

①完成计算机学院学习通平台《C 语言程序设计》课程自主学习，

包括：在线视频、作业等；

②参加计算机学院组织的学科竞赛兴趣小组的学习经历；

③参加校级及以上的计算机类学科竞赛的程序作品或者获奖证

书；

④有软件作品，且能准确描述相关技术、架构、设计思想，无弄

虚作假。

（二）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，申请时可不受年级的限制。

1.入学后发现某种疾病或生理缺陷，经学校指定的医院诊断并开

具医疗诊断证明，不能在原专业学习，但尚能在本校其他专业学习的

（不包括不符合招生体检条件的新生）；

2.休学创业或退役后复学，因自身情况需要转专业的。（同等条

件下学院可优先录取）

（三）具有下列任一情况，不得转专业：

1.休学、保留学籍等非在读状态的；

2.已有转专业或转学经历的；

3.三年级及以上的；

4.跨学历层次、跨学制或低录取批次转入高录取批次的；

5.艺术类专业与普通统考类专业互转的；



6.专升本等以特殊招生形式录取，国家规定或者录取前与学校明

确约定不调整专业的；

7.其他无正当理由或违背国家、省、学校相关政策的。

（四）中外合作办学类、特色化示范性软件学院等相关专业仅限

同批次、同类型范围内互转。

三、考核办法

1.笔试成绩。笔试成绩计算方法：《高等数学 1》+《大学英语》，

成绩按百分制计算，满分 100 分。

2.面试成绩。现场面试考核分为两个部分：自我展示和现场考核。

面试成绩按百分制计算，满分 100 分。

3.综合成绩计算方法：综合成绩=笔试成绩*50%+面试成绩*50%。

4.笔试和综合成绩低于 60 分不予接收。

四、工作流程

1.12 月 9日——11 日，结合学院办学条件、师资力量、专业发

展规划、学生就业前景等实际情况制定计算机学院转专业工作方案，

方案包含领导小组及成员名单、考核原则、办法、时间、地点、各专

业拟接收人数、转专业负责人等信息。

2.12 月 12 日，方案经教务处审核，并经校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

批准后，于 12月 16 日前在计算机学院网站挂出，面向全校公布。

3.12 月 16 日——18 日，学生填写《河南工程学院转专业申请表》

（附件 2），签字确认后交学院审核，超过规定时间不予受理。学生

申请转专业有且只有一次机会，请充分考虑个人实际情况，全面了解



相关信息，合理规划学业，并结合各专业拟接收人数、转入难度等做

好评估，慎重提出转专业申请，申请转入专业一经提交，将不予更改。

4.12 月 22 日前，完成转出资格审核通过学生名单公示，公示期

不少于三天。

5.12 月 23 日，提交《计算机学院（转出）资格审核合格学生名

单》（附件 3），纸质版连同签署意见后的《河南工程学院转专业申

请表》报送教务处。

6.计算机学院对申请转入学生进行资格复核，并按照本学院转专

业工作方案于 2025 年 1 月 2日前组织转专业（转入）考核工作。

7.2025 年 1 月 3日，计算机学院将《河南工程学院拟接收转专

业学生统计表》（附件 4），纸质版连同签署意见后的《河南工程学

院学生转专业申请表》报送教务处。

8.教务处审核、公示拟接收转专业学生名单，公示期不少于三天。

公示无异议后，报送主管校长审批。

9.取得转专业资格的学生持学生证和转专业报到单，在规定时间

内办理转出、转入手续（报到单由教务处统一打印并发放至转出学院，

发放时间另行通知）。教务处在学信网平台及教务系统将批准转专业

学生的学籍信息按规定程序进行异动处理。

五、其他

1.公示期内，如学生放弃转专业资格，须由学生本人提交书面申

请，学生所在学院和拟转入学院院长签字并加盖学院公章后，报教务

处备案。



2.学生被批准转专业后，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到新专业报到，不得

以任何理由申请转回原专业。在报到前违反校纪校规受到处分的，或

经查实学生申请转专业过程中弄虚作假的，取消转专业资格。

3.学院应做好学生学籍等有关材料的转出、接收工作。转专业的

学生按照转入专业培养方案的规定和要求申请毕业。接收学院应做好

学生的课程衔接与学业指导工作。

4.其他未尽事宜，由计算机学院教务办负责解答。

计算机学院

2024 年 12 月 10 日

附件：

1.河南工程学院转专业拟接收学生计划表

2.河南工程学院转专业申请表

3.计算机学院（转出）资格审核合格学生名单

4.河南工程学院拟接收转专业学生统计表

5.河南工程学院 2024 年各学院招生专业统计表

（见教务处文件）


